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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本次会议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本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10月9日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10月9日上午9：30在

天地大厦600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0月9

日上午9:00～11:30，下午1:00～3:00。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808,975,11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64%

其中

，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802,096,24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6.0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36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878,86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57%

(三)�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吴德政主持。 会议应到董

事9人，出席6人，王金华董事长、范宝营董事和彭苏萍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9人，出席6人，余伟俊、许春生和齐联等三位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公司董事会秘书范建出席会议，

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对各项议案逐项进行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各议案的审议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

内容

同意

票数

（

股

）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

股

）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

股

）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审 议 公 司 符

合 上 市 公 司

发 行 股 份 购

买 资 产 并 募

集 配 套 资 金

条件

808,837,510 99.98 131,100 0.02 6,500 0.00

是

2

审议公司向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

2.01

标 的 资 产 交

易价格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2.02

发 行 股 份 的

面值和种类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2.03

发行方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2.04

发 行 对 象 及

认购方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2.05

定 价 基 准 日

及发行价格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2.06

发行数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2.07

锁定期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2.08

本 次 发 行 前

滚 存 未 分 配

利润的处置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2.09

过 渡 期 间 损

益安排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2.10

上市地点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2.11

决议有效期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3

审议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

3.01

发 行 股 份 的

面值和种类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3.02

发行方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3.03

发 行 对 象 及

认购方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3.04

定 价 基 准 日

及发行价格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3.05

发行数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3.06

锁定期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3.07

配 套 募 集 资

金用途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3.08

本 次 发 行 前

滚 存 未 分 配

利润的处置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3.09

上市地点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3.10

决议有效期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4

审议

《

天地科

技 发 行 股 份

购 买 资 产 并

募 集 配 套 资

金 暨 关 联 交

易报告书

（

草

案

）》

及其摘

要的议案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5

审 议 公 司 与

中 国 煤 炭 科

工 集 团 签 署

附 条 件 生 效

的

《

发行股份

购 买 资 产 协

议

》

和

《

盈 利

预 测 补 偿 协

议

》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6

审 议 公 司 与

中 国 煤 炭 科

工 集 团 签 署

附 条 件 生 效

的

《

发行股份

购 买 资 产 协

议 之 补 充 协

议

》

和

《

盈 利

预 测 补 偿 协

议 之 补 充 协

议

》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是

7

审 议 公 司 发

行 股 份 购 买

资产符合

《

关

于 规 范 上 市

公 司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若 干

问题的规定

》

第 四 条 规 定

的说明

808,837,510 99.98 131,100 0.02 6,500 0.00

是

8

审 议 评 估 机

构的独立性

、

评 估 假 设 前

提的合理性

、

评 估 方 法 与

评 估 目 的 的

相 关 性 以 及

评 估 定 价 的

公 允 性 的 意

见

808,837,510 99.98 131,100 0.02 6,500 0.00

是

9

审 议 公 司 发

行 股 份 购 买

资 产 并 募 集

配 套 资 金 暨

关 联 交 易 相

关 的 审 计 报

告

、

盈利预测

报 告 及 资 产

评估报告

808,837,510 99.98 131,100 0.02 6,500 0.00

是

10

审 议 提 请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全 权

办 理 与 本 次

发 行 股 份 购

买 资 产 并 募

集 配 套 资 金

暨 关 联 交 易

相关事宜

808,837,510 99.98 131,100 0.02 6,500 0.00

是

11

审 议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

2014

年

-2016

年

）

股 东 回 报 规

划

808,837,510 99.98 51,000 0.01 86,600 0.01

是

议案二、三、四、五、六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即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回避表决，由非

关联股东进行了表决，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持有本公司751,366,271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61.90%。 同时，这五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

内容

同意

票数

(

股

)

占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

股数

比例

(%)

反对

票数

(

股

)

占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

股数

比例

(%)

弃权

票数

(

股

)

占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

股数

比例

(%)

1

审议公司符合上

市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条件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2

审议公司向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

2.01

标的资产交易价

格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2.02

发行股份的面值

和种类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2.03

发行方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2.04

发行对象及认购

方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2.05

定价基准日及发

行价格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2.06

发行数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2.07

锁定期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2.08

本次发行前滚存

未分配利润的处

置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2.09

过渡期间损益安

排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2.10

上市地点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2.11

决议有效期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3

审议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

3.01

发行股份的面值

和种类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3.02

发行方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3.03

发行对象及认购

方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3.04

定价基准日及发

行价格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3.05

发行数量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3.06

锁定期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3.07

配套募集资金用

途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3.08

本次发行前滚存

未分配利润的处

置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3.09

上市地点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3.10

决议有效期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4

审议

《

天地科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

草案

）》

及其摘

要的议案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5

审议公司与中国

煤炭科工集团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

和

《

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

》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6

审议公司与中国

煤炭科工集团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

》

和

《

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

》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7

审议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

明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8

审议评估机构的

独立性

、

评估假设

前提的合理性

、

评

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

性的意见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9

审议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相关的审

计报告

、

盈利预测

报告及资产评估

报告的议案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10

审议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与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相关

事宜

57,471,239 99.76 131,100 0.23 6,500 0.01

11

审议公司未来三

年

（

2014

年

-2016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57,471,239 99.76 51,000 0.09 86,600 0.15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贺伟平律师和王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9日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4－104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9日召开了2014年第十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上午9时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部分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了表决权。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10,258,10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8.0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280,41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2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贺怀钦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9人，出席6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

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1、出席会议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

是

否

通

过

1

关于公司与河南豫联煤业集团有限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郑州磴槽企业集团金

岭煤业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申请

的一年期最高额

1.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010,100,526 99.9844 157,581 0.0156 0 0

是

2

关于公司为上海忻孚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在南京银行申请的

6,000

万元人民币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010,100,526 99.9844 157,581 0.0156 0 0

是

3

关于公司以部分生产设备为抵押在光

大银行申请

4.2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1,010,103,408 99.9847 154,699 0.0153 0 0

是

4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

限公司为河南博奥建设有限公司在建

设银行申请的

1,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010,057,826 99.9802 200,281 0.0198 0 0

是

5

关于公司为河南省玉洋铝箔有限公司

在建设银行申请的

1

亿元人民 币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010,057,826 99.9802 200,281 0.0198 0 0

是

6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1,010,103,408 99.9847 154,699 0.0153 0 0

是

2、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股低于5%的股东）表决情况（比例指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1

关于公司与河南豫联煤业集团有限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郑州磴槽企业集团金

岭煤业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申请

的一年期最高额

1.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479,964 75.28 157,581 24.72 0 0

2

关于公司为上海忻孚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在南京银行申请的

6,000

万元人民币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479,964 75.28 157,581 24.72 0 0

3

关于公司以部分生产设备为抵押在光

大银行申请

4.2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482,846 75.74 154,699 24.26 0 0

4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孚电力有

限公司为河南博奥建设有限公司在建

设银行申请的

1,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437,264 68.59 200,281 31.41 0 0

5

关于公司为河南省玉洋铝箔有限公司

在建设银行申请的

1

亿元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437,264 68.59 200,281 31.41 0 0

6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482,846 75.74 154,699 24.26 0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程晓鸣律师、田云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14

—

076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通知情况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已于2014年9月2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和地点：

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10月9日上午在公司109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12,000,64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6.696%

其中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11,213,23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6.668%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787,40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28%

3、会议主持及出席情况：

会议由余东华董事主持。 4名董事、4名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董事、监事因公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监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经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单位：股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1,311,555,939 99.966% 442,901 0.034% 1,800 0.000%

是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

结果为：

单位：股

同意票数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数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票数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204,057,914 99.782% 442,901 0.217% 1,800 0.001%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中伦律师事务所杨沁鑫、张宇侬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会议

出具了《关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1、《关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

报备文件：

1、《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18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存在变更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变更前议案名称为《关于公司

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年10月9日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在北京市门头

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专家楼四层中型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1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95,613,140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数的比例

（

%

）

66.3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83,200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数的比例

（

%

）

0.02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95,429,940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数的比例

（

%

）

66.29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耿养谋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9人，董事田会、任淮秀、张圣怀、汪文刚、李永进、关杰因

公出差未出席。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姬阳瑞因公出差未出席。 董事会秘书关杰

因公出差未出席。 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比

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通

过

1

关于调整公司债券发行

方案中公司债券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

8 99.99 5 0.01 0 0

是

2

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

资券的议案

；

8 99.99 5 0.01 0 0

是

3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

案

。

8 99.99 5 0.01 0 0

是

（一）同意根据公司债券发行的实际时间需求，将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由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调整为由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二）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5亿

元（含1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到期时以营业收入偿还本息，每期期限不超过270天。 发行

时间根据公司资金情况在注册有效期（2014年至2016年）内分批次择机发行，募集资金主

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同意骆玉凤女士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职务，选举冯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唐金龙律师和侯为满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关于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

附： 冯军先生简历

冯军，男，汉族，中国国籍，1970年3月生，工商管理硕士、EMBA、高级会计师。 1993年

参加工作，历任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审计处副处长、审计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综合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昊华能源监事会副主

席。 现任京煤集团财务部部长，北京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证券代码：

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19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

年10月9日在公司专家楼二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表决监事5人，实表决监事5人（含授权监

事）。 公司监事姬阳瑞因公出差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公司监事李宏伟代为表

决，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由王建昌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

司监事会副主席的议案。

经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一致同意选举冯军为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副主席。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9日

附：

冯军先生简历

冯军，男，汉族，中国国籍，1970年3月生，工商管理硕士、EMBA、高级会计师。 1993年

参加工作，历任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审计处副处长、审计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综合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昊华能源监事会副主

席。 现任京煤集团财务部部长，北京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证券代码：

601016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4年9月30日、10月8日、10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2013年修订）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发函问询得知，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

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

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0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5

关于公司

2014

年

9

月份销售情况、

10-11

月份推盘安排及获取项目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年9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40.9万平方米，签约金额50.0亿元；

2014年1-9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226.8万平方米，累计签约金额285.2亿元。

2014年10-11月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包括：深圳天悦湾、深圳金地国际公寓、广州荔湖城、

佛山珑悦、东莞湖山大境、东莞艺城南、东莞世纪广场、珠海扑满花园、昆明悦天下、北京朗悦、北京格

林云墅、北京西山艺境、天津艺境、天津艺华年、天津紫云庭、上海艺华年、上海自在城、南京自在城、扬

州艺境、扬州酩悦、杭州天逸、绍兴自在城、绍兴蘭悦（原绍兴迪荡项目）、金华格林春晓、金华艺境、宁

波新外滩1号、慈溪澜悦、武汉格林东郡、武汉自在城、武汉艺境、长沙自在城、长沙三千府、沈阳锦城、

沈阳艺境、沈阳悦峰、沈阳滨河左岸、沈阳铂悦、大连艺境、大连檀溪等。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推盘计

划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整，因此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和推盘安排仅供投资者参考。

公司近期新获取郑州荥阳市赵家庄项目，该项目位于郑州市郑上新区，东至桃贾路、西至规划丁

香路、南至郑上路、北至规定用地界线。 项目占地面积57,532平方米，规划容积率3.0，计容积率建筑面

积172,595平方米。 地块用途为居住用地，使用年限70年。 本公司拥有该项目51%的权益，须支付土地

成本7,497万元。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0日

股票代码：

600201

股票简称：金宇集团 编号：临

2014-023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9月 19日起停牌，内容详见《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临2014-020），之后于2014年9月26日公司发布了《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2014-022），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筹资额约10亿元左右，并拟引入战略投资者，同时，公司管

理层拟以合伙企业的形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 目前，公司及各相关方正在

就有关非公开发行事宜进行磋商和准备，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14年10月10日起继续停牌，并于本次股票继续停牌之日起的2个交易

日内公告相关进展情况并复牌。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1678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27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60%左右。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核。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451.54万元。

（二）每股收益：0.29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14年一至三季度，公司抓住市场机遇，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各套装置实现了满负

荷、安全、稳定生产。 公司搬迁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化工分公司老装置于7月1日停车，

致使公司主要产品环氧丙烷、烧碱的产量环比有所下降，但由于市场状况良好，环氧丙烷

等主要产品价格上涨，主要原材料丙烯等的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公司业绩同比明显增加。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4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九日


